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法函〔2023〕11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参加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

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有关学校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进一

步提升中小学法治课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，更好地提升

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教育部决定组织实施“国

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内容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围绕党和国家工作

大局，深入学习宣传与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

建新发展格局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。以宪法教育为核心，以民

法典教育为重点，根据《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》和“新课标”

教学要求，通过专家讲座、专题报告、案例解读、公开课、示

范课、线上主题工作坊等方式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宪法意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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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素养和专业教学能力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本期培训人数为 60 人，面向专门从事中小学法治课教学的

一线教师。

三、培训方式

本次培训共计 48 个课时，主要通过线上研修方式进行。

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5 月，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

“国培计划专栏”（https://qspfw.moe.gov.cn/gpjh）组织开展培训。

培训使用统一终端、统一入口，以异步在线、直播和互动课程

相结合的形式，支持教师自主参加培训学习。学员培训费用由

教育部专项经费承担，其他费用自理。

四、培训管理

请各市教育局负责本市项目的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，统筹

做好培训报名工作，根据培训对象要求和《培训名额分配表》（附

件 1）进行遴选推荐，合理安排参训教师的分布范围，避免重复

培训。对不符合参训条件或者未按要求参加培训的学员，承办

单位将予以劝退。

各地各校应选择优秀的中小学法治课教师参加培训，将本

培训项目纳入当地教师专业发展规划，纳入教师培训学分管理，

按照国家级培训项目认定学时学分，做好学分审核、认定和登

记工作。所在学校应做好教师参训的支持保障工作，督促按时

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。同时，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提供

专业学术和教研支持，在“国培计划 2023”项目中增加法治知



- 3 -

识内容，推动地方开展教师全员法治培训，努力让每位中小学

教师每年接受不少于 5 课时的法治教育培训。培训其他具体事

宜将在普法网上另行通知。

五、报送要求

各地各校请于 8 月 4 日前将《学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

的 PDF 盖章版和 WORD 版发送至电子邮箱 fgc@sxedc.com。

普法网将统一生成学员账号信息（登录账号为手机号或身

份证号；初始登录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）。8 月 26 日开始参训学

员可以登录网站，在线填写完成《学员信息表》（附件 3）后，

开始线上学习。

联系人：郜老师 郭老师 0351-3046561 7676373

附件：1．培训名额分配表

2．学员信息汇总表

3．学员信息表

4．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实

施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

教育培训项目的通知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fgc@sxedc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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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培训名额分配表

地市 名额 地市 名额

太原市 5 晋城市 5

大同市 5 临汾市 5

朔州市 5 运城市 5

忻州市 5 山西大学附属小学 1

吕梁市 5 太原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1

晋中市 5 中北大学附属小学 1

阳泉市 5 长治学院附属太行中学 1

长治市 5 吕梁学院附属中学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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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项目参训学员信息汇总表

部门名称（盖章）： （市教育局/省直学校）

项目负责人姓名： 所在科室： 联系方式： （手机）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 教学科目 手机号 职务/职称 邮箱 身份证号

1

2

3

4

5

总计：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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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国培计划（2023）”——中小学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
训项目参训学员信息表

（此表为示意模板，具体请参训教师在培训网站填写）

姓名
性

别

民

族

出生年月

彩色照片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身份证号

办公电话 手机

传真 电子邮箱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最高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

个人简历

近三年参加

相关培训情

况

所在单位

推荐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本次培训

考核结果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














